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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入再分配效应测算
*1

骆正清 葛秦岭

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摘 要】：本文以净转移额和内部收益率为指标构建模型测算分析安徽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及其改革方案

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并据此提出优化安徽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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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安徽省经济高速发展，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保障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随着人民收入的增长，

贫富差距逐渐拉大，而且人口老龄化也使得养老金支付压力逐渐增大。在此背景下，研究安徽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收入

再分配效应，不仅能够为改进安徽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提供政策参考，而且对完善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具

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 模型建立及测算

2.1 模型

本文采用净转移额和内部收益率构建安徽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测算模型。并在净转移额部分重点考

虑统筹部分的净转移额，剔除不具有代际或代内收入再分配功能的个人账户部分对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影响
[1]
。

2.1.1 分析模型的建立

以参保人退休那年为测算时点，设 FVC 为退休时点缴费终值，PVB 为退休时点领取现值，NPV 为退休时人均净转移额，则：

人均净转移额 NPV=FVC-PVB(1)

内部回报率为退休时点时令 FVC=PVB 的折现率 I(2)

2.1.2 各指标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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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n 为缴费年数；t为参保者缴费第 t 年；Ct为第 t 年养老金缴费值；C1为单位缴费比例；C2为个人缴费比例；Wt-1为缴费第

(t-1)年本人工资性收入(若缴费上限≤Wt-1≤缴费下限，否则替换为相应上下限)，则：

FVC=∑t=1

nCt×(F/P,i,n)(3)

Ct=Wt-1×(C1+C2)(4)

设 Bd为退休后第 d年养老金的领取额；r为养老金领取年限；Bd1为基础养老金；Bd2为个人账户养老金； 为第 d-1 年全

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参保人指数化年平均缴费工资 Z 为参保人各年度平均缴费基数与各相应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比

值的算术平均值；个人账户年领取额 Bd2等于个人开始领取养老金时的个人账户总额除以养老金领取年限，则：

PVB=∑d=1

rBd×(P/F,i,n)(5)

Bd=Bd1+Bd2(6)

Bd1= ×(1+Z)/2×1%×n(7)

Z=(Z1+Z2+Z3+…+Zn)/n(8)

Bd2=∑t=1

nWt-1×(P/F,i,n)/r(9)

2.2 测算

首先，设定参数：

(1)根据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定，设定 20岁参保新人的退休年龄为 60 岁，则从 2014 年起缴纳养老保险费，缴费年限为 40 年；

在安徽省平均预期寿命为 75.10 岁(来自 2010 年安徽省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情况下，领取养老金年限为 15 年。

(2)假设安徽省不同行业职工平均工资与经济增长率大致保持同步。根据《2030 年的中国》报告中关于中国 GDP 的预测，结

合安徽省实际现状，设定安徽省 GDP 的增长率 2014—2015 年为 9%，2016—2020 年为 8%,2021—2025 年为 7%，2026—2030 年为

6%，以后各年保持 5%不变
[2]
。

(3)假设 2014 年参保新人工资与 2013 年安徽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一样为 47806 元；根据规定，企业缴费比例 C1为 20%，个

人缴费比例 C2为 8%；此外，假设以 4%计算养老金收益率和折现率。

其次，将《安徽省统计年鉴—2014》中查阅到的“安徽省不同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数据，代入模型测算其收入再分配效

应，结果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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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在人均领取现值的处理方面与当前计发办法略有不同，为保证养老金发放的平稳性，个人账户年领取值=个人账户

余额/15；(2)统筹部分指基础养老金部分；个人部分指个人账户部分。

由表 1可知，就人均净转移额的统筹部分而言，以卫生和社会工作的年收入 50908 元为界，年收入在 50908 元以下的为养

老保险收入的转入者，且收入越低，再分配转入程度越多，转入金额最高为 62.80 万元；年收入在 50908 元之上的为收入的转

出者，且收入越高，再分配转出越多，转出金额最高为 67.75 万元。这说明安徽省的养老保险政策实现了收入从高收入人群向

低收入人群的转移。

为了进一步分析安徽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考虑安徽省不同行业职工人数。通过查阅发现安徽省主

要职工数集中在制造业(120.41 万人)和建筑业(99.59 万人)，而这两个行业均是养老保险的收入转入者；而年收入在 50908 元

以上的行业，即从卫生和社会工作开始的养老保险的转出者，总计职工数仅为 104.01 万人，比起转入者人群仍然较少。因此，

虽然安徽省的养老保险政策实现了收入从高收入人群向低收入人群的转移，但再分配程度仍然较弱。

此外，根据 2014 年度公布的《安徽省 201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安徽统计年鉴—2014》显示，截止到

2013 年年末，安徽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 811.3 万人，城镇就业人员人数为 1226.2 万人，计算出安徽省参保率仅

为 6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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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徽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及其收入再分配效应分析

3.1 改革方案

通过测算发现，缴费上下限、缴费率、基本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折现率、平均预期寿命等因素都会影响养老保险的收入再

分配程度。因此，本文选择缴费上下限、企业缴费率以及退休年龄三个关键因素设计安徽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

方案，如下所示：

(1)方案 I：仅取消缴费上、下限的限定；

(2)方案Ⅱ：仅降低统筹部分缴费率至 18%；

(3)方案Ⅲ：仅推迟退休年龄至 65 岁(平均预期寿命设定为 82 岁)；

(4)方案Ⅳ：取消缴费下限，推迟退休年龄至 65 岁(平均预期寿命设定为 82 岁)；

(5)方案 V:降低统筹部分缴费率至 18%，推迟退休年龄至 65 岁(平均预期寿命设定为 82 岁)；

(6)方案Ⅵ：取消缴费下限，降低统筹部分缴费率至 18%，推迟退休年龄至 65 岁(平均预期寿命设定为 82 岁)。

3.2 改革方案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分析

测算分析上述改革方案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测算值如表 2、表 3所示，分析结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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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案 I: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这两个小组的工资性收入均低于缴费下限)人均净转移额的绝对值与改革前的

测算结果相对比在统筹部分得到了增加。此外，其内部收益率也都高于改革前的测算结果，最高为 5.1502%。可见，缴费下限的

取消使得养老保险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再分配程度增大，也更加适应低收入人群的经济现状，增强了参保的吸引力。

(2)方案Ⅱ:统筹部分缴费率的降低使得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再分配程度增强，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再分配程度减弱。具体而言，

农、林、牧、渔业的人均净转移额统筹部分的转入额都由原来的 62.80 万元上升至 80.28 万元，内部收益率由 4.7425%上升至

5.0967%;最高收入组——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人均净转移额统筹部分的转出额由原来的67.75万元下降至23.64

万元，内部收益率由原来的 3.1628%上升至 3.4528%;此外，收入转出群组个数减少。

(3)方案Ⅲ:退休年龄的推迟使得人均缴费终值增大，平均预期寿命的增长使得人均领取现值增大，但是人均领取现值增大

的幅度小于人均缴费终值增大的幅度，从而使得养老保险的收入转入者再分配程度减弱，养老保险的收入转出者再分配程度增

强。

(4)将改革方案Ⅳ、Ⅴ、Ⅵ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相互对比，并与安徽省改革前的数据进行比较，发现改革方案Ⅳ、Ⅴ、Ⅵ在低

收入群组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或高收入群组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上均有所增强;改革方案Ⅳ对高收入群组养老保

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增强效果更明显;改革方案Ⅵ对低收入群组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增强效果更明显。

4 政策建议

4.1 适度降低缴费下限

由于缴费下限的取消使得养老保险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再分配程度增大，也更加适应低收入人群的经济现状，增强了参保的

吸引力。因此，本文建议适度降低甚至取消缴费下限的限定，并且，随着安徽省经济水平的发展，放宽甚至取消缴费上限的限

定，以期加强高收入群组的收入再分配转出功能。

4.2 调整企业缴费率

对改革方案的分析，发现分别改革缴费上下限、缴费率和退休年龄的效果远不及同时改革以上因素的效果，而且安徽省不

同时期适合采取不同的改革方案。因此，本文建议，安徽省在近期内应采取方案Ⅵ。这是因为当前安徽省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

期，人民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方案Ⅵ中缴费下限的取消有助于减小低收入人群的缴费负担，吸引其参保并加强养老保险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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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人群的收入再分配程度;统筹部分缴费率的降低有助于鼓励企业发展经济;此外，这两个举措可以抵消退休年龄的延迟对低收

入人群收入再分配功能的削弱，从而整体上提高了本省养老保险政策的收入再分配程度。

而随着安徽省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一定时期后建议转而采用方案Ⅳ，即将统筹部分的缴费率重新提高，加强收

入从高收入群组转向低收入群组的收入再分配程度，充分发挥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功能。

4.3 扩大养老保险覆盖范围

由于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的扩大，可以在相同缴费率下通过人数的增多增加养老保险的缴费额，从而弥补养老保险企业缴费

率下降所减少的统筹部分缴费额。而且，安徽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仅为 66.16%(截止到 2013 年年末)，养老保险实

现全覆盖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因此，本文建议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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